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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名称
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教职工节日慰问品采购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了认真做好学校教职工节日慰问，进一步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更好的为教职工服务，经学校研究决定，对慰问品采购实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投标。
三、供货方式
1. 每个节日前一个月，学校工会主动联系中标人确定本次慰问品备选套餐方案及相关事宜，中标人需指定一名业务员对接。学校工会接到方案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采购工作小组选定最终套餐（或发放代购券），并将每个套餐的订货数回传中标人进行套餐物品的采购及包装。
2. 在所有的备选套餐方案中，必须明确并提供每份套餐所包含的种类、数量、各种货物的制造商、品牌、生产地、生产日日期、保质期、市场价格及图片等相关信息。套餐内货品价格不得高于供货方超市卖品的价格，一旦发现虚报价格的情况，学校将责令退回差价，并将商家列入采购黑名单。
3. 教职工在经采购小组确定的最终慰问品套餐中进行选择，然后由中标人在指定时间送货到校内分工会指定地点分发给本单位教职工，教职工凭证领取。
4. 在每次节日配送慰问品时，发放时间为10天，剩余的慰问品由中标人送至指定地点并由校工会或分工会派人统一代签收。
四、慰问品种类及要求
1. 慰问品原则上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食品、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
2. 品牌佳，质量好，价格优，供应品种丰富。不得包括烟、酒、保健品等高档商品。
五、商品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
1. 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并且在送达学校时所供的货物的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一半。中标人须将相关材料存档，以便随时查看相关证明材料。
2. 中标人所采购的货物如在保质期内由于货物质量问题造成的食物变质中毒事件，应在2小时内派项目负责人到达现场协调解决处理，并承担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的一切责任。
3. 中标人所采购的货物须严格按照《国家三包法》，特别是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若所采购的货物在送货途中出现破损的，中标人将免费更换，并保证供货质量、进度不受影响。
4. 中标人承诺绝不降低采购货物的质量标准和档次，所供的货物应完全按校方确定的套餐提供货物，并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原厂原装，未经拆封、品质优良的产品。所提供的货物质量等级、生产、技术标准均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法》等国家行业的规范和质量标准，如有违反规定，中标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六、其他要求及说明：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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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算方法
1、付款人：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2、付款方式：自行支付；
3、付款条件：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年度供货框架合同，合同一年一签。招标人在合同期任何时间内，向中标人发出供货需求，在双方完成货物交割后，中标人根据验收单及该批次供货金额开具正规增值税发票交与招标人，招标人凭上述单据支付该批次供货款项。
（三）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详细列明项目所需的人工、管理、财务等所有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人免费提供，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四）委托管理期限:本项目招标后，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如中标人服务质量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招标人有权停止与中标人续签合同。
（五）投标人在投标前，可自行踏勘现场，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 
七、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